临江市财政局2024年度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临江市财政局认真贯彻《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吉发〔2019〕10号）文件要求,切实将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作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核心内容，为落实财政“过紧日子”的要求，牢固树立绩效理念，发挥预算绩效工作专职专责作用，把预算绩效管理“三全”体系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到位，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市已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果。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4年，已形成全过程绩效管理链条，建立了包括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评价结果应用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模式，各部门及单位的绩效观念和责任意识不断增强，项目管理更加规范，资金使用效益明显提高。
（一）高质量完成2023年度财政管理绩效考核工作
按照《关于印发2023年度市县财政管理绩效考核指标的通知》(吉财绩〔2023〕634号)相关规定要求，我市高度重视考核工作，成立了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工作小组，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分工，以保证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工作有序开展。此次考核内容关于预算绩效管理模块考核满分为14分，我市得分13.70分，全省排名第七名；绩效加分项方面得分4.5分，全省排名第六名。我市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分数显著提高，全市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二）稳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组织全市各部门（单位）开展2024年度一级、二级项目绩效目标申报及2023年度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并将审核通过后的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批复给预算单位，增强了部门（单位）的资金支出责任,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配置，共完成二级项目绩效自评335个，自评结果已随同各单位2023年度部门决算在政府网站公开，凡达不到绩效目标或评价结果较差并且不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项目，相应核减或取消项目预算，对拒不开展绩效自评的部门和单位，不予安排项目预算。
坚持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围绕部门职责、行业发展规划设置科学合理、目标明确的三级共性指标，结合部门具体情况对部门产出和效果分别设计个性化指标，已完成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及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工作，涉及全市预算部门69个，实现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工作全覆盖。
选取重点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进一步完善事前评估管理制度体系，各部门和单位充分认识事前绩效评估工作的重要性，压实绩效管理责任，运用事前绩效评估，全面分析测算成本。
为全面压实预算部门主体责任，保障预算资金实现预期目标，以部门自行监控和财政重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将全市1-7月的项目支出全部纳入绩效运行监控范围，对绩效目标完成进度、项目资金支出进度、项目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监控，实现问题即时跟踪、及时纠偏。2024年共完成二级监控336个，绩效监控结果将作为项目管理、预算资金拨付及调整、政策制定和绩效评价的参考，确保预算资金安全有效，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二、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bookmark: _GoBack]已建立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与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的反馈和运用机制，将绩效结果向社会逐步公布，进一步增强单位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将一些绩效评价结果不好的项目取消，对执行不力的单位的预算要进行相应削减，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
